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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能源水电〔2020〕331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盈江县松坡

水电站工程总体竣工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盈江县松坡水电站工程总体竣工验收的请示》（盈发改能源发〔2020〕180号）收悉。按照国家能源局《水电工程验收规程》（NB/T35048-2015）水利部《小型水电站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168-2012）《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版）的通知》《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中小水电站验收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3〕208号）等水电站工程验收规程规范有关要求，经盈江县松坡水电站工程总体竣工专家组现场检查、技术预验收、资料核查和验收委员会审查，现批复如下：

盈江县松坡水电站（项目代码2016-533123-44-01-251546）位于德宏州盈江县盏西镇境内，系勐龙河流域及松坡河流域开发建设的水电站，厂址距盏西镇约3千米，距盈江县城约60千米。电站采用跨流域、高水头引水式开发，修建4座拦河坝（1#、2#、3#、调节水库），即在勐龙河上游小地方修建调节水库（主坝），松坡河三个格栅坝通过无压引水隧洞汇集到小地方调节水库，引水至厂房发电；坝址以上流域面积18.57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流量1.11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径流量0.35亿立方米，最大坝高29.6米，水库总库容230万立方米，调节库容191.98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1942.0米。电站设计水头874.96米，设计引用流量3.80立方米/秒，总装机容量为21兆瓦（2×10.5兆瓦），保证出力4.83兆瓦，毛水头907.4米，设计年利用小时5328小时，多年平均发电量11189万千瓦时。电站工程等别为Ⅳ等，工程规模为小（1）型，主要建筑物4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

项目工程由盈江县勐郎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2005年8月经州发展改革委批复核准该工程项目；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盈江县松坡水电站工程投资概算修编报告的批复》（德发改能源〔2017〕617号）精神，将项目工程投资概算由16785万元调整为20324.14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19739.14万元。电站工程于2015年1月开工建设，2018年8月竣工，2018年8月17日2台机组并网发电运行，实际完成总投资22116.11万元。
盈江县松坡水电站工程现已完成下闸蓄水、机组启动、枢纽工程、工程质量监督、消防、安全生产、移民搬迁安置、取水设施、水土保持、环保、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等阶段验收及专项竣工验收，验收批件及相关资料齐备，工程档案完整，满足工程总体竣工验收条件要求。同意盈江县松坡水电站工程通过总体竣工验收。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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